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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69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 2024-040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采购施工承包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合作协议书类型：采购、施工承包（PC）合作协议书。 

 拟签约合作金额：暂估总价为人民币 135,000 万元。 

 合作协议书生效条件：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作协议书的签订及执行，将使公司承

接本合作协议项下工程项目，后续该工程项目的实施，预计将对公司 2024 年度

及下一年度的经营业绩带来积极影响，具体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

报告为准。 

 风险提示：本次签订合作协议为项目采购、施工承包合作协议书，仅为

双方开展前期工作的意向性约定，最终合作以双方正式签订的采购、施工承包

（PC）合同为准。公司将根据双方签订正式合同的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在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存在受相关政策、法规、市场、不可抗力

等方面影响的不确定风险，有可能会影响合作工程项目的正常履行。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新疆嘉国伟业新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国伟业”）经友好协商，就嘉国伟业拟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哈密市巴里坤县三塘湖工业园区条湖区建设的 60万吨/年煤焦油加氢项目

达成合作意愿，双方于 2024 年 6 月 6 日签订了《新疆嘉国伟业新能源有限公司

60 万吨/年煤焦油加氢项目采购、施工承包合作协议书》。本合作协议为双方开

展前期工作的意向性约定，最终合作以双方正式签订的采购、施工承包（PC）

合同为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作工程项目和合作方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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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作工程项目情况 

1. 工程名称：新疆嘉国伟业新能源有限公司 60 万吨/年煤焦油加氢项目 

2. 工程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巴里坤县三塘湖工业园区条湖区 

3. 合作方式：以 PC 开口合同合作模式承揽上述工程 

4. 工程承包范围：PC 承包并承担本项目压力容器设备供货工作，包括：煤

焦油加氢装置、荒煤气制氢装置、LNG 装置及配套储运系统的材料设备采购、

建安施工直至中间交接，并配合嘉国伟业完成开车试运行等工作。 

（二）合作方情况 

1. 公司名称：新疆嘉国伟业新能源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 注册资本：19,000 万元人民币 

4. 法定代表人：韩宝祥 

5. 住所：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县历史文化街 4 号楼 306 室 

6. 成立日期：2015 年 10 月 13 日 

7. 经营范围：洁净煤的生产与销售；煤焦油，燃料气的技术咨询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与公司的关系：嘉国伟业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二、合作协议主要条款 

发包人：新疆嘉国伟业新能源有限公司 

承包人：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 拟签约合作金额：暂估总价为人民币135,000万元 

2. 开工日期：接到发包人开工通知书中标明的日期且预付款到账的日期 

3. 中交日期：项目开工后17个月 

4. 项目资金安排：煤焦油加氢装置资金来源主要为发包人自有资金；荒煤

气制氢装置、LNG装置及配套储运系统资金来源包括发包人自有资金和承包人提

供的资金支持，资金支持总额不超过49,000万元，计取资金占用费。承包人自制

压力容器设备付款方式为30%预付款+20%进度款+20%发货款+20%调试验收款

+10%质保金。 

5. 发包人在项目中交验收后6个月且不晚于2026年4月30日开始归还承包人

垫资款，在24个月内发包人按月分批次向承包人支付款项，每月支付不少于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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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直至全部款项支付完毕。发包人根据自身资金情况可安排提前支付款项，

资金占用费据实结算。 

6. 发包人对承包人资金支持提供担保，发包人股东的关联方向承包人支付

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发包人不能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关款项，发包人关联

方自动承担相关款项支付责任。 

7. 在发包人将承包人采用自有资金支付工程款全额的90%支付给承包人前，

本项目荒煤气制氢装置、LNG装置及配套储运系统的全部工程设备及其他物资所

有权归承包人所有。 

8. 合作协议生效条件：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9. 合作协议签署时间：本合作协议于 2024 年 6 月 6 日签订。 

三、合作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合作协议书的签订及执行，将使公司承接合作方嘉国伟业 60 万吨/

年煤焦油加氢项目的采购、施工承包，后续该工程项目的实施，预计将对公司

2024 年度及下一年度的经营业绩带来积极影响，具体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二）承接合作方嘉国伟业 60 万吨/年煤焦油加氢项目的采购、施工承包，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煤焦油加氢等新型煤化工领域的工程项目承接能力，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进一步拓展各领域 EPC 工程总包市场积累了经

验。 

（三）本合作协议的签署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会因履行协议而对

协议对方形成依赖。 

四、合作协议履行的风险分析 

（一）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为双方开展前期工作的意向性约定，最终合作以

双方正式签订的采购、施工承包（PC）合同为准。公司将根据双方签订正式合

同的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在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存在受相关政策、法规、市场、不可抗力等

方面影响的不确定风险，有可能会影响合作工程项目的正常履行。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新疆嘉国伟业新能源有限公司 60 万吨/年煤焦油加氢项目采购、施工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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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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